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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 0304 民 初
3291号

诸葛强、第三人吴胜
达：本院受理的原告林通
与被告徐炼鹏、诸葛强、第
三人吴胜达合伙协议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年10月30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293号

诸葛强、林利：本院受
理原告林通与被告徐炼
鹏、诸葛强，第三人林利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20年11月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294号

林利、诸葛强：本院受
理原告林通与被告林利，
第三人徐炼鹏、诸葛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20年11月4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522号

陈奕南、李连芬、潘小
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庭
碧与被告陈奕南、李连芬、
潘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
书（系列）、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20年11月02日
14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523号

陈奕南、李连芬：本院
受理的原告张庭碧与被告
陈奕南、李连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
段告知书（系列）、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1
月02日14时30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648号

林海兵：本院受理原
告童棋爽与被告张冬梅、
林海兵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
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11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4民初
751号

马勤良：本院受
理原告卢俊诉被告马
勤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20）浙
0424 民 初 751 号 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一、被告马勤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
卢俊借款 63770 元；
二 、被 告 马 勤 良 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卢
俊 280000 元；三、驳
回原告其他的诉讼
请求。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二份，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83民初
1583号

桐乡市艾弗屹箱
包股份有限公司、钱徐
峰、蒋萍、嘉兴市来东
纺织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嘉兴市一
洲五金有限公司诉被
告桐乡市艾弗屹箱包
股份有限公司、钱徐
峰、蒋萍及第三人嘉
兴市来东纺织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桐乡市艾
弗屹箱包股份有限公
司、钱徐峰、蒋萍、第
三人嘉兴市来东纺织
品有限公司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审
理阶段系列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本案依法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乌镇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
747号

刘志伟：本院受
理的原告陈潇珍与被
告刘志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 、判 后 答 疑 告 知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不履
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刘志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陈潇珍
借款本金 28000 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
本 金 28000 元 为 基
数，按照年利率 6%，
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本案受理费500
元，公告费300元，合
计诉讼费 800 元，由
被 告 刘 志 伟 负 担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830号
嘉善勤增电子有限

公司、许卫国：本院受理原
告许沛霖与被告许卫国
追偿权纠纷一案［（2020）
浙0421民初830号］，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第二次开庭传票及告
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送。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跟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在西塘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848
号

吴土根：本院受理的
原告金梅林与被告吴土
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
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吴土根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金梅林借款本金
345000 元，并支付利息
248050 元，合计 5930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9730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
讼费10730元，由被告吴
土根负担。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
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1破3号之
一

2019年6月22日，申
请人浙江跃通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以浙江德清华
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
资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
已具备法定的宣告破产
条件为由向本院申请对
浙江德清华泰照明电器
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本院于2019年6月22日
裁定受理。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
浙江德清华泰照明电器
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
30日在湖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
本为800万美元，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法人独资），住所地位于
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曲
园北路。浙江德清华泰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管理
人经过审计认为，浙江德
清华泰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
20500858元，确认的到期
破产债权为45074778.89
元，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
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
形，依法申请宣告浙江德
清华泰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破产。

本院认为：浙江德清
华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
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
合法定破产条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2条、第107条的
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浙江德清华泰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1 民 初
2077号

蔡超奇：本院受理原
告祝明永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事项告知书、
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及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 初
860号

赵勇：原告刘桃生
与被告赵勇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523民86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 初
463号之一

安吉嘉祥家具有限
公司、王忠祥：本院受理
原告姚春雷与被告安吉
嘉祥家具有限公司、王
忠祥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523
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吉
嘉祥家具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姚春雷货款463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
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从2020年2月
19 日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利随本清）；二、被告
王忠祥对被告安吉嘉祥
家具有限公司第一项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驳回原告姚春雷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诉讼费960
元，由被告安吉嘉祥家
具有限公司、王忠祥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91 民 初
1106号

浙江骏智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20）浙 0591 民 初
1106 号于一丁与董继
康、浙江骏智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
被告董继康立即归还原
告 借 款 本 金 7250000
元，利息635875元（以本
金7250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11月8月至2019
年12月31日按照月利
息 1.5% 计 算 ），共
7885875元。并以未付
本金及利息7885875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
标准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
期还款利息自2020年1
月 1 日起暂时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为
630870元），以上各项合
计为：8516745元。2、判
令被告浙江骏智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对被告董继
康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
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在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保全）、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 日。本案于2020
年11月12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
开审理，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2184号

郑菊英：本院受理
原告黄根堂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726 民初
2184 号民事判决书。
主文如下：一、限被告郑
菊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在杨启树的
遗产继承范围内归还原
告黄根堂借款75166元
及利息（以75166元为
基数，利息按月利率
1.05%自2016年5月30
日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30日，自2020年4月30
日之后利息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清
之止）；二、驳回原告黄
根堂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066号

浙江浦江幽谷古
禅寺景区管理有限公
司、王金龙：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兰光装潢店与
被告浙江浦江幽谷古禅
寺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王金龙、黄土财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结果为：一、
限被告王金龙、浙江浦
江幽谷古禅寺景区管理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共同支付原
告浦江县兰光装潢店欠
款23100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自2020年3月
27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二、驳回原告浦江
县兰光装潢店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78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028元，由被告王
金龙与浙江浦江幽谷古
禅寺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承担。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726民初106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7破2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
于2020年7月20日裁
定受理申请人磐安县蔡
氏货运部对被申请人磐
安县庆鑫物流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8月7日指定金
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现就破
产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磐安县庆鑫物
流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磐安县庆鑫物流有限
公司破产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安
文镇壶厅西路94号四
楼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300；联系人：陈萍；
联 系 电 话 ：
0579-84664449、
13867994448）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

二、磐安县庆鑫物
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返还财
产。

三、磐安县庆鑫物
流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
占有人或管理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
理的磐安县庆鑫物流有
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0年9月27
日下午14：30，在磐安县
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
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7 破 3
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
于2020年7月20日裁
定受理申请人磐安县
磐力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浙江特纳思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对被申
请人金华孝尔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0年
8 月 5 日指定金华公
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现就破
产清算事宜公告如
下：

一、金华孝尔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债权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金华孝尔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通信地址：
浙江省磐安县安文镇
壶厅西路94号四楼金
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
322300；联系人：陈萍；
联 系 电 话 ：
0579-84664449、
13867994448）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二、金华孝尔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返还财产。

三、金华孝尔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股
东，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的占有人
或管理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
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
理的金华孝尔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0年9月27
日上午 9：00，在磐安
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
庭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7 破 8
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
于2020年7月20日裁
定受理申请人陈云英
对被申请人磐安县宇
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8月6日指定
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现就破产清算事宜公
告如下：

一、磐安县宇鑫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债
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磐安县
宇鑫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通信地
址：浙江省磐安县安文
镇壶厅西路94号四楼
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300；联系人：陈萍；
联 系 电 话 ：
0579-84664449、
13867994448）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二、磐安县宇鑫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返还财产。

三、磐安县宇鑫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的占有人或管
理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管理人移
交占有或管理的磐安
县宇鑫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0年9月28
日上午 9：30，在磐安
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
庭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1 破 30
号

我院于2019年10
月 25 日作出（2019）浙
0781破30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受理兰溪市玮
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
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为
管理人。因兰溪市玮吟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已无
资产可破，根据管理人
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
2月21日作出（2019）浙
0781破30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
溪市玮吟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1 破 32
号

我院于2019年11
月 1 日作出（2019）浙
0781破32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受理兰溪依贝
莱工艺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
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
为管理人。因兰溪依
贝莱工艺品有限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根据管理人的申
请，本院于2020年8月
7日作出（2019）浙0781
破32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宣告债务人兰溪依
贝莱工艺品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本案破产
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1 破 18
号

我院于2019年9月
3日作出（2019）浙0781
破18号民事裁定书，依
法受理兰溪市阳光橡塑
工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溪源
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
人。因兰溪市阳光橡塑
工具有限公司已无资产
可破，根据管理人的申
请，本院于2020年4月
22 日 作 出（2019）浙
0781破18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
溪市阳光橡塑工具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802 民初
1328号

浙江威诗朗智慧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告
浙江星宸环境建设有限
公司与被告浙江威诗朗
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802民初132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
浙江威诗朗智慧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星宸环境建设
有限公司税款抵扣差额
损失7323元；二、被告
浙江威诗朗智慧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
原告浙江星宸环境建设
有限公司为修复购买材
料及委托第三方支付台
班费等共计 6832 元；
三、驳回原告浙江星宸
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72民初1089
号

王美才：本院受理
周加文诉王美才海事
海商纠纷一案，周加文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判令王美才偿还周加
文为之代偿的船员工
资款71000元、案件受
理 费 1575 元 ，共 计
72575 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自2020年7月14
日起至还清周加文代
偿款项之日止按月利
率5%计算）。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
序民事裁定书等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11月20日上午9时
在本院台州法庭审判
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
路95号天和大厦西塔
15楼）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